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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接诉即办
“月通报、季排名、年考核”
工作制度（试行）


为贯彻落实《吉林省全面推行接诉即办工作的实施方 案》，深入推进接诉即办改革工作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
工作制度。
一、工作目标
通过全面开展 “月通报、季排名、年考核”，加强接诉 即办智能管理平台规范管理，对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和承办单 位工作情况予以赋分，真实客观反映各地各部门工作成效， 充分调动各地各部门推行接诉即办改革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基层治理能力，更好地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全感。
二、工作原则和方式
坚持实事求是、公开透明、科学量化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 以接诉即办智能管理平台采集数据为主，人工采集数据（材 料审核、台账记录）为辅，对各地各部门推进接诉即办改革
工作情况进行量化赋分。
三、赋分内容
（ 一）接诉即办管理机构赋分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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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诉求受理。各级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受理热线电话、互
联网等渠道诉求情况，工单是否及时转派相关承办单位。
2. 日常管理。各级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座席设置和岗位配 备情况，是否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和规范。建立与承办单位沟
通协作机制，推动诉求办理情况。
3.加减分项。接诉即办管理机构诉求受理成效被通报和
督办等情况。
（ 二）承办单位赋分内容。
1.办理质效。各级承办单位的工单及时签收率、及时退
单率、按时办结率、满意率、红牌工单数量等。
2. 日常管理。承办单位是否明确分管领导、联络员，人 员变动情况能否及时报备，配合接诉即办管理机构相关工作
开展情况。
3.加减分项。承办单位诉求办理成效被通报和督办等情
况。
四、赋分方法
各地各部门实行百分制量化赋分，另外有加减分项。在 一个月内，对照接诉即办赋分管理细则（见附件 1 、2）分别 计算出得分，结合加减分情况，得出各级接诉即办管理机构
和承办单位最终得分。
各地区得分为本级接诉即办管理机构与承办单位按照 权重综合得分，其中接诉即办管理机构权重为 40% ，承办单
位（本地区各级参与工单办理的单位）权重为 60%。
五、结果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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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《吉林接诉即办》，每月通报受理、派单、办理等 工作情况，每季度和年度对各地各部门推进接诉即办改革工 作得分情况予以通报，同时将月通报、季度排名和年度赋分
结果上报省政府， 印发各地各部门。


附件：1.接诉即办赋分管理细则（接诉即办管理机构）
2.接诉即办赋分管理细则（承办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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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接诉即办赋分管理细则（接诉即办管理机构）

	赋分内容
	赋分事项
	赋分标准
	赋分方式

	


诉求受理 （40 分）
	接通率（20 分）
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应及时受理热线电话、互联网等渠 道的群众和企业诉求，并按照诉求类别准确上传到平 台上。
	接通率=及时受理诉求量/诉求总量×100%，接诉即 办管理机构接通率达到 95%及以上不扣分，每降低 1%扣 0.5 分，扣完 15 分为止。
	
系统统计

	
	及时派单率（20 分）
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应在平台工单生成后 12小时内派发 一般工单，2 小时内派发紧急类工单。
	及时派单率=及时派发工单量/工单办理总量 × 100%，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工单及时派单率达到 95% 及以上不扣分，每降低 1%扣 1 分，扣完 20 分为止。
	
系统统计

	






日常管理 （60 分）
	
组织保障（35 分）
1.健全内部组织架构，配齐接诉人员，设置电话接听、 工单审核、质检、知识库采编（审核）、培训、回访 等岗位。（15 分）
2.科学预测诉求受理量，并合理安排班次，制定月度  值班计划，确保 7×24 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。（5 分） 3.建立健全现场工作规范、信息安全管理、突发情况  应急处置、舆情应对预案等制度。（15 分）
	

1.未按组织架构要求设置岗位的，每少 1 个扣 2 分， 上限 15 分。
2.月度值班计划表制定不合理扣 3 分，未制定月度 值班计划表扣 5 分。
3.未按照要求建立相关工作制度的，每缺少 1 项扣 2 分，上限 15 分。
	



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
	
	协同配合（10 分）
建立与承办单位的沟通协作机制，出现突发性、群体 性或疑难复杂诉求，主动与相关承办单位沟通，共同 推进解决办理。
	
未按照要求与承办单位沟通，导致事态升级的，每 件扣 5 分，上限 10 分。
	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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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赋分内容
	赋分事项
	赋分标准
	赋分方式

	

日常管理 （60 分）
	履职尽责（15 分）
1.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应及时受理企业和群众实际诉  求，认真如实填写工单，上传诉求相关信息。（10 分） 2.各地应认真梳理企业和群众反映集中的难点、热点  等共性诉求，每月至少通过解决一个诉求推动治理 1  个同类问题。（5 分）
	

1.因工作疏忽等原因导致工单记录不准确、转派不 及时，出现有效投诉的，每件扣 2 分，上限 10 分。 2.每月未推动治理 1 个同类问题的，扣 5 分。
	
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
	











加减分项
	加分项
1.诉求受理成效显著，群众通过打电话、送锦旗、写 信等方式表扬单位或个人。
2.诉求受理工作得到本级及以上政府通报表彰或主要 领导肯定性批示。
3.工作成绩和经验做法被本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、 刊载。
4.对突发性、群体性或疑难复杂的诉求，主动联系沟 通相关承办单位，协调推进办理。
5.认真审核承办单位申请新增或更新的政策法规、单 位职能、政务服务事项、便民问答等知识库信息，确 保知识内容合法准确、完整有效。
6.主动上门征询企业和群众需求，提前发现潜在问题， 认真研究解决，通过 “ 点”上问题解决，推动 “面” 上综合治理，实现主动治理、诉求减量。
	1.受到群众表扬，每次加 0.5 分，上限 2 分。
2.得到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政府通报表彰或者主要 领导肯定性批示的，每件分别加 4 分、2 分、1 分 （同一事项得到多次肯定性批示只计最高加分）， 上限 4 分。
3.被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主流媒体报道、刊载的， 每件分别加 3 分、1.5 分、1 分（同一经验做法被 多次报道、刊载只计最高加分），上限 3 分。
4.协调办理突发性、群体性或疑难复杂的诉求，并 获得群众满意评价，每件加 1 分，上限 3 分。
5.及时审核新增或更新的知识库信息，每 100 条知 识加 0.5 分，上限 3 分。
6.每月主动治理同类问题的，每多 1 类加 1 分，上 限 5 分。
	






系统统计 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
	
	减分项
1.接诉即办管理机构不认真或不及时受理诉求，引起 群众不满或被媒体曝光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。
2.诉求受理效果不好，被上级通报批评或要求重点督办。
	1.群众长期投诉、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被媒体曝 光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件扣 2.5 分，上限 5 分。 2.被国家通报批评或重点督办的，每件扣 5 分。被省 级通报批评或重点督办的，每件扣 2.5 分，上限 5 分。
	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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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接诉即办赋分管理细则（承办单位）

	赋分内容
	赋分事项
	赋分标准
	赋分方式

	











办理质效 （80 分）
	及时签收率（15 分）
承办单位应在平台工单派发后 1 个工作日内签收一 般工单，2 小时内签收紧急类工单。
	及时签收率=及时签收工单量/转派工单总量 × 100%，承办单位工单及时签收率达到 95%及以上不扣 分，每降低 1%扣 1 分，扣完 15 分为止。（工单超时 自动签收视为签收不及时）
	
系统统计

	
	及时退单率（10 分）
承办单位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一般工单，应 在工单派发后 1 个工作日内退回；紧急类工单应在工 单派发后 2 小时内退回。
在签收时限内，工单签收后可进行退单处理，需填写 退单原因，上传情况说明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或分管领 导签字。超过签收时限后退单（包括自动签收工单） 属于退单不及时。
	


及时退单率=及时退回工单量/工单退回总量 × 100%，承办单位及时退单率达到 95%及以上不扣分， 每降低 1%扣 1 分，扣完 10 分为止。
	



系统统计

	
	按时办结率（25 分）
1.按时办结率（20 分）。承办单位应在规定时限内 办结平台派发的工单（群体性事件除外），并将办理 结果通过平台答复诉求人。
2.延期办结率（5 分）。承办单位对申请延期办结的 工单（群体性事件除外），应在延期要求时限内予以 办结，并将延期原因及办理结果通过平台答复诉求 人。
	1.按时办结率=按时办结工单量/办结工单总量 × 100%，按时办结率达到 95%及以上不扣分，每降低 1%扣 1 分，扣完 20 分为止。（按时办结工单为正常 办结工单和延期办结工单）
2.延期办结率=延期办结工单量/办结工单总量 × 100%，延期办结率在 10%及以下不扣分，每提高 5% 扣 1 分，扣完 5 分为止。（同一事项，一次延期按 照一件延期件计算，两次延期按照两件延期件计算， 延期不多于两次）
	



系统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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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赋分内容
	赋分事项
	赋分标准
	赋分方式

	




办理质效 （80 分）
	红牌警告（10 分）
工单超期办结被平台发出红牌警告。
	红牌警告率=红牌警告工单量/办理工单总量 × 100%，红牌警告率达到 10%及以下不扣分，每提高 1%扣 1 分，扣完 10 分为止。
	
系统统计

	
	
满意率（20 分）
承办单位工单（咨询、求助、投诉类）办结后，通过 智能回访、人工回访等形式，了解诉求人满意度评价 情况。（若通过智能回访方式获得诉求人不满意评价， 再以人工回访进行二次满意度评价，以人工回访结果 为最终评价结果）
	满意率=满意工单量/办结工单总量×100%，承办单 位满意率达到 95%及以上的不扣分，每降低 1%扣 1 分，扣完 20 分为止。
办结工单为咨询、求助、投诉类工单，不满意工单 以二次回访满意度为准（含一人多次重复同一诉求 的情况），其中诉求人未回复或未明确回复不满意 视为满意工单，对不符合相关规定诉求或不合理诉 求满意度评价不计入不满意工单。
	


系统统计 材料审核

	







日常管理 （20 分）
	组织保障（5 分）
1.各地各部门应指定一个单位负责接诉即办工作，明 确分管领导，配备联络员，选配有工作经验的业务骨 干。
2.分管领导、联络员变动时，应及时向接诉即办管理 机构报备。
	1.未指定一个单位负责接诉即办工作的，扣 1 分。
2.未确定分管领导、联络员或分管领导、联络员变 动未及时报备的，每次扣 1 分，上限 2 分。
3.出现紧急性、即时性问题时，拨打分管领导、联 络员电话 3 次联系不上的，每次扣 1 分，上限 2 分。
	
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
	
	协同配合（5 分）
承办单位接到接诉即办管理机构会议通知或报送材 料，应积极配合，安排人员参加会议或按时报送材料。
	
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会议或未按时报送材料的，每件 扣 1 分，上限 5 分。
	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
	
	
履职尽责（10 分）
承办单位应实事求是，认真履职，按照有关要求办理 诉求工单。
	1.在诉求办理、结果答复中弄虚作假，虚构办理措 施、办理结果的，每件扣 2.5 分，上限 5 分。
2.承办单位未回复诉求人，造成诉求人重复投诉的， 每件扣 1 分，上限 5 分。（因诉求人的原因导致无 法回复或诉求人不需要回复的除外）
	
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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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赋分内容
	赋分事项
	赋分标准
	赋分方式

	












加减分项
	
加分项
1.诉求办理成效显著，群众通过打电话、送锦旗、写 信等方式表扬单位或个人。
2.办理情况得到本级及以上政府通报表彰或主要领 导肯定性批示。
3.工作成绩和经验做法被本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、 刊载。
4.协助省级接诉即办管理机构完成交办的专题任务、 试点工作及相关调研。
5.主动完善知识库内政策法规、单位职能、政务服务 事项、便民问答等信息，内容合法准确、完整有效。
	1.受到群众表扬，每次加 0.5 分，上限 2 分。
2.得到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级政府通报表彰或 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，每件分别加 4 分、2 分、1.5 分、1 分（同一事项得到多次肯定性批示只计最高加 分），上限 4 分。
3.被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级主流媒体报道、刊 载的，每件分别加 3 分、2 分、1.5 分、1 分（同一 经验做法被多次报道、刊载只计最高加分），上限 3 分。
4.协助完成交办的专题任务、试点工作及相关调研 等，视完成情况加 1-3 分。
5.知识库内每新增或更新 5 条知识加 0.1 分，上限 3 分。
	





系统统计 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
	
	
减分项
1.承办单位不认真或不及时办理诉求，引起群众不满 或被媒体曝光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。
2.诉求办理效果不好，被上级通报批评或要求重点督 办。
3.不认真办理平台督办工单督办意见，导致群众不满 或被多次投诉，造成不良影响。
	
1.群众长期投诉、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被媒体曝 光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件扣 2.5 分，上限 5 分。
2.被国家通报批评或重点督办的，每件扣 5 分。被 省级通报批评或重点督办的，每件扣 2.5 分，上限 5 分。
3.对督办意见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，造成不良后 果的，每件扣 2.5 分，上限 5 分。
	



材料审核 台账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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